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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站在世纪之交的视角，婚姻家庭法学界开始了认真的回顾与反思。
一批长期从事民法学和婚姻家庭法学教学和研究的资深专家、教授直接参与了新婚姻家庭法的试拟工
作。
在几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上，婚姻家庭法学界和有关部门的与会者一致认为，制定一部面向21世纪
、内容全面、结构严谨、科学的婚姻家庭法不仅必要而且是可行的。
他们还从当前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实际需要和新世纪婚姻家庭问题的预见性出发，对新婚姻家庭法的
立法模式、体系结构和条款内容等都提出了建议，进行了反复论证，在学术研究领域为新世纪婚姻家
庭法的诞生倾注了热情和心血，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贡献。
    作为民法大类中一个特殊法律部门的婚姻家庭法，其修改的基本思路是：改变立法模式，扩大调整
范围，将婚姻法更名为婚姻家庭法，作为今后统一民法典中率先颁布的相对独立的一编；充实薄弱环
节，完善各种法律制度，对于婚姻家庭领域里应当由法律加以调整的问题，都要有相应的规范加以明
确。
为此，必须修订、补充有关亲子制度、结婚制度、离婚制度和扶养制度的内容；加强对夫妻人身和财
产关系、涉外婚姻家庭关系和区际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同时，填补立法上的空白，增设亲属制
度、生育制度、婚姻无效制度、亲权制度和监护制度等，并与有关法律相互衔接，配套成龙。
上述建议、设想和展望，书中大都以“立法思考”的名义见诸相关的内容之中。
    遵循成人教育的教学规律和特点，本书注重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阐述，注重联系实际
和应用，注重能力和素质的培养，从而提高学生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作为一门课程，在广度和深度上肯定要比法律体系拥有更大的容量，并力求系统性和完整性。
以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为根据，以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为依托，以试拟中的婚姻家庭法为导向，
具有明显的前瞻性，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在继承法部分，内容上博采众长，分析全面、细致，对不同的学术观点分别加以概括介绍和客观评析
，供读者进一步思考探索，也为全书增色不少。
    本教材主要供高等法律院系各类成人教育使用，在使用中应针对不同对象的实际情况，在安排教学
计划时有所侧重，有所取舍。
本教材每章开始为内容提示，最后列有思考题，供复习和出题参考。
本书也可作为大学本科教学用书，对于从事婚姻家庭继承法学研究和司法实际工作者来说，也不失为
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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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要求　第二节　涉外婚姻家庭法律问题　　一、涉外婚姻家庭的法律适用原则　　二、涉外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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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继承法律问题　　二、涉港继承法律问题　　三、涉澳继承法律问题　　四、涉台继承法律问
题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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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受遗赠人的法律地位　　（一）受遗赠人的范围　　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受遗赠人的范
围仅限于国家、集体组织和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自然人；法定继承人不能作为受遗赠人。
按此规定，受遗赠人可具体分为：国家、法人、非法人组织、私营企业、法定继承人以外的自然人。
　　（二）受遗赠人的权利　　受遗赠人作为遗赠关系的权利主体，在常态下仅享受遗赠人所给予的
遗赠利益，取得遗嘱所指定的财产，而不直接承担义务。
所以，受遗赠人的法律地位是以权利为重心，遗赠的实现过程也就是受遗赠人行使其受遗赠权的过程
。
在此运作过程中，受遗赠人的权利集中表现为两种：　　一是接受或放弃受遗赠的权利。
遗赠人以遗嘱的形式指定受遗赠人，使受遗赠人获得遗赠的期待权。
遗赠人死亡，遗赠依法开始生效，但能否产生遗赠的实效，得由受遗赠人自己决定。
此时，受遗赠人的权利即表现为接受或放弃受遗赠的选择权。
在这一权利关系中，权利主体是特定的受遗赠人，权利内容则在于是表示接受还是放弃。
义务主体是包括继承人在内的一切不特定的人，其义务内容应属于消极的不作为，即不得干涉、限制
受遗赠人行使权利，更不得强迫受遗赠人接受或放弃。
如果受遗赠人是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其受遗赠权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或者征得
法定代理人同意后行使。
法定代理人代理被代理人行使受遗赠权，不得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
　　二是请求给付遗赠利益的权利。
在受遗赠人行使其接受遗赠的权利的条件下，必然发生受遗赠人取得遗赠利益的法律后果。
此时，受遗赠人即享有请求给付遗赠所指定的遗赠利益的权利。
在这一权利关系中，权利主体仍是特定的受遗赠人，权利的性质和内容表现为提出积极的请求，并在
被请求人为给付行为时予以接受。
义务主体是继承人、遗产管理人或遗嘱执行人，义务内容则是按遗嘱指定为积极之给付。
　　受遗赠人行使其请求权并得到满足后，遗赠关系归于消灭。
从此，受遗赠人对所得遗赠利益依法享有所有权或其他民事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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